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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9_83_A8_E3_c36_327097.htm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２４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国家安全、司法厅、

局，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 现将《人民警察警衔工作

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人民警察警衔工

作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警衔工作的管理，完善人民警

察警衔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警衔条例》和《国

务院批转公安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的通知》的

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警衔的首次授予 凡吸收录用、接收

调入的人民警察，经培训合格，应当根据确定的人民警察职

务，按照《首次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的标准》，授予相应

的警衔。首次授衔时间，为确定人民警察职务之日。 二、警

衔的晋级 （一）按期晋升 二级警督以下的人民警察，现衔级

时间已满晋级期限，经考核具备晋级条件的，可在其职务等

级编制警衔幅度内晋升一级警衔。 （二）提前晋升 二级警员

至一级警司的人民警察现衔级满一年和一级警司至一级警督

的人民警察现衔级满二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在其职务

等级警衔幅度内提前一年或二年晋升一级警衔： １、现衔级

期间获得一级、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和一等功奖励或国家、省

级劳动模范称号者； ２、现衔级期间获三等以上国家自然科

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的个人或课题的一名主要贡献者

； ３、现衔级期间获得国家和省级政府特殊津贴奖励者； ４

、其他功绩突出者。 （三）选升 一级警督以上的人民警察，



现衔级未达到其职务等级编制警衔的最高警衔，任现职满二

年、现衔级满四年，经考核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优秀的，可

选升一级警衔。 （四）晋职晋升 １、人民警察由于职务提升

，其警衔低于新任职务等级编制警衔的最低警衔的，应当晋

升至新任职务等级编制警衔的最低警衔。 ２、二级警督以下

的人民警察，在职务提升前，其警衔已达到或者超过新任职

务等级编制警衔的最低警衔，但现衔级时间已满晋级期限的

，应在晋升职务的同时晋升一级警衔。 （五）延期晋升 二级

警督以下的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延期晋升警

衔： １、受行政警告处分或者党内警告处分的，延期６个月

； ２、受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或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

延期１２个月； ３、受行政降级处分的，延期１８个月； ４

、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延期２４个月； ５、不胜任本职工作

、纪律松弛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可延期３至６个月。 人民警

察在延期晋升警衔期满后，如确已改正错误，表现好的，可

按规定晋升警衔；仍表现不好的，不予晋升。有立功表现或

者做出突出贡献的，延期晋升的期限可适当缩短。 非因公致

伤残或者长期病休的人民警察，现衔级时间已满晋升期限的

，应暂缓晋升警衔。连续病休不超过１２个月的，从恢复工

作之日晋升警衔；连续病休超过１２个月的，待恢复工作后

重新计算晋升期限（病休前衔级时间加恢复工作后衔级时间

加１２个月），达到后再晋升警衔。 三、警衔的降级 （一）

人民警察被调任下级职务，其警衔高于新任职务等级编制警

衔的最高警衔的，应当调整至新任职务等级编制警衔的最高

警衔，其警衔晋级时间可从降级前的警衔等级算起。原警衔

标志应予收回。 （二）人民警违反警纪情节严重的，应当给



予警衔降级处分，其警衔晋级时间应当按照降级后的警衔等

级重新计算。原警衔标志应予收回。 四、警衔的保留 （一）

人民警察离休、退休的，其警衔予以保留，警衔标志和授衔

命令证书由本人妥为保管。离休、退休后的人民警察不得佩

带警衔标志。 （二）人民警察调离警察工作岗位或者辞职、

辞退的，其警衔不予保留，警衔标志应予收回。 五、警衔的

取消 人民警察被依法判处刑罚、拘役、管制、免予起诉、免

予刑事处分和被劳动教养的，或者被开除公职、警籍、党籍

的，其警衔相应取消，警衔标志和授衔命令证书均应收缴。 

六、警衔晋级培训 人民警察警司晋升警督，警督晋升警监，

需经相应的人民警察院校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晋升。地

方各级公安部门对警司晋升警督的培训工作，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局统一部署；警督晋升警监以及公安部机

关和直属单位人民警察的警衔晋级培训工作，由公安部统一

部署。 国家安全部门、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管理部门的人民警

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的警衔晋级培训工作

，由各主管部门规定。 七、警衔的更换 （一）从其他政法部

门调入的已评定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现衔级在其新任职务

等级编制警衔幅度之内的，不再办理警衔审批手续，由调入

单位在本人档案中注明并办理更换新的警衔标志手续；现衔

级需作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办理，并更

换警衔标志。 （二）已评定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从行政职

务调任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从专业技术职务调任行政职务的

，现衔级在新任职务等级编制警衔幅度之内的，不再办理警

衔审批手续，由调入单位在本人档案中注明并办理更换警衔

标志手续；现衔级需作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和



程序办理，并更换警衔标志。 八、警衔的审批工作 （一）批

准权限 １、首次授予人民警察警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警察警衔条例》第十三、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２、警衔晋

级批准权限适用前项规定，警司、警员提前晋升的，分别由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政治部主任批准。 ３、警衔降低的审批权限与原警衔的

批准权限相同。 （二）审批程序 １、首次授予人民警察警衔

的审批程序，依照国务院批转公安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

衔实施办法》第四条的有关规定办理。 ２、警衔晋升、降级

、更改的审批程序适用前项规定。 ３、按照有关规定不保留

警衔、更换警衔和取消警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警察机关政

工部门办理手续，按照审批权限逐级上报备案。 ４、警衔正

常晋升的部分衔级的审批程序可适当简化。 （三）办理时间 

１、警衔的首次授予和晋级的审批工作，每年办理两次，各

地应将截至３月底和９月底的拟评授警衔人员的有关材料，

分别于４月底和１０月底上报主管部门审批。 ２、副厅级以

上职务人员的警衔审批工作，可随时办理。 ３、警衔降级的

审批工作，可随时办理。 九、其他有关规定 （一）警衔管理

的日常工作由政法各部门政工部门或主管部门负责。 （二）

各级人民警察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警衔标准的佩带办

法和管理规定，坚决制止违法制作、仿造、买卖、使用警衔

标志和扩大发放警衔标志范围的行为。各级人民警察被装部

门应当根据批准机关的授予警衔命令文件，发放警衔标志。

人民警察在见习期间或试用期间佩带学员警衔标志。 （三）

认真做好警衔的统计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

局和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政治部，应将上一年度的《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年报表》

于每年的１２月底前报送公安部汇总。 （四）本办法由公安

部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